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637號

原      告  柳承志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黃仕翰律師

            黃昱維律師

被      告  柳承蔭  

訴訟代理人  袁大為律師

被      告  林慧   

            洪柏安  

0000000000000000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南雪貞律師

被      告  聖得福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吳明珠  

訴訟代理人  郭宇宗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19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伊與被告柳承蔭為訴外人莊秀訓之子，莊秀訓前

因罹患失智症，自民國103年6月16日起已達認知功能嚴重缺

損，而無意思能力，固定在臺北榮民總醫院（下稱榮總）看

診。詎柳承蔭竟利用莊秀訓無意思能力，於106年5月12日將

莊秀訓所有之臺北市○○區○○路000號4樓房屋及所坐落土

地（下合稱系爭房地），以新臺幣（下同）2,500萬元之價

格出售予被告林慧、洪柏安2人（下稱林慧2人），並於107

年10月1日完成所有權之移轉登記。莊秀訓於109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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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伊為處理莊秀訓遺產事宜，始知上情。莊秀訓與林慧

2人間系爭房地買賣之106年5月12日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下

稱系爭買賣契約書），其上莊秀訓之簽名是否其本人親簽尚

難確認，因其當時已無親自簽名之能力，恐係柳承蔭偽造其

簽名。柳承蔭明知莊秀訓無意思能力，竟出賣系爭房地以獲

取價金2,500萬元，侵害莊秀訓對於系爭房地之所有權，應

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莊秀訓外觀上可

明確辨識其有失智症，林慧具地政士身分，對於受託辦理業

務之全體利害關係人負有防免損害發生之義務；洪柏安係建

設公司董事，依其專業知識與經驗亦可輕易發現莊秀訓患有

失智症，惟其等未探詢莊秀訓之意思能力，即取得系爭房

地，林慧應依地政士法第26條及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項

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洪柏安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規定負

損害賠償責任。又莊秀訓欠缺意思能力，縱其於系爭買賣契

約書親自簽名，依民法第75條規定，其意思表示無效。柳承

蔭因無效之買賣契約取得2,500萬元之利益，及林慧2人因無

效之法律行為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均屬不當得利，各應依

民法第179條規定返還所受領之利益。而洪柏安係被告聖得

福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聖得福公司）董事，為公司

之負責人，其執行職務侵害莊秀訓之權利，聖得福公司屬共

同行為人，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且

應依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與洪柏安連帶負

損害賠償責任。爰依上開法律規定，求為命被告連帶給付莊

秀訓之全體繼承人2,5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法

定利息之判決。

二、柳承蔭以：莊秀訓生前因考量系爭房地之貸款已有數期未

繳，自知年歲已高、無任何收入，按期還款有相當困難，加

上其平日生活起居均由伊一人照料，為減輕伊生活開銷之負

擔，乃決定出售不動產。系爭房地之出售及移轉過戶、價金

收受等，均係依憑莊秀訓之自由意志而為，相關買賣契約文

件由其親自簽名，買賣價金更由其親自磋商。莊秀訓經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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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係「輕度障礙」，並非達到所謂「無意思能力」之程度，

其申請辦理印鑑變更、締結買賣契約，及嗣後再於106年6月

16日與林慧2人針對節稅簽署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並

與系爭買賣契約書合稱系爭契約文件）時，均具有辨識事理

之意思能力等語，資為抗辯。

三、林慧2人以：聖得福公司於105、106年間在臺北市中山區明

水路進行都更開發案，莊秀訓所有系爭房地在劃定都更範圍

內，其同意參與都更，惟嗣後無力繳付房貸及支應生活支

出，乃向聖得福公司表達無法繼續參與都更合建及出售房地

之意，聖得福公司執行長洪正雄考量接手承購之人必須同意

繼續參與都更，遂介紹其子洪柏安買受，洪柏安資金不足，

即找林慧共同購買。莊秀訓退休前擔任教師工作，為有見地

及主見之人，當時房地市價不及2,000萬元，然其開價3,000

萬元，幾經磋商後由伊等以遠高於市價之2,500萬元買受。

雙方簽訂系爭買賣契約書時，莊秀訓看起來與常人無異，表

達、溝通及認知能力均正常，其並在賣方欄位親自簽名。為

讓莊秀訓享受一生一屋增值稅優惠，雙方再於106年6月16日

簽署系爭協議書，約定至107年8月29日再辦理房地移轉登

記，亦由其親自簽名，足見其有完全之意思能力。榮總出具

之身心障礙鑑定報告記載莊秀訓之失智僅屬輕度，仍有判斷

及處理自己事務之能力，原告稱莊秀訓對於出售房地乙事渾

然無知、不具出售房地之意思能力云云並非事實等語，資為

抗辯。

四、聖得福公司以；莊秀訓將系爭房地出售予林慧2人之交易行

為，與伊公司並無任何關係等語，資為抗辯。

五、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㈡第288至289頁）：

　㈠莊秀訓於109年12月26日死亡，原告與柳承蔭為其繼承人。

　㈡系爭房地原為莊秀訓所有，於106年6月23日經辦理信託登記

及抵押權設定登記予林慧2人，於107年9月5日塗銷信託登

記、於107年10月1日經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於林慧2人。

　㈢莊秀訓曾因認知功能在榮總就醫及進行身心障礙鑑定，惟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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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法院為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

　㈣莊秀訓於106年5月12日系爭買賣契約書簽立時、106年6月16

日系爭協議書簽立時在場。

　㈤洪柏安為聖得福公司之董事。林慧為地政士。

　㈥林慧2人已給付全部買賣價金2,500萬元。給付方式為：除於

簽約時給付現金100萬元，於107年10月17日給付尾款現金

106萬8,094元外，其餘價金係以開立指明受款人為莊秀訓之

支票、匯付莊秀訓金融機構帳戶，及申辦貸款清償系爭房地

原有抵押債務之方式給付。

　㈦莊秀訓於106年5月11日由柳承蔭陪同，至臺北

○○○○○○○○○辦理印鑑變更及申請印鑑證明。印鑑變

更申請書上所載「0000000000」為被告柳承蔭之手機門號。

　㈧上開印鑑證明書之印鑑，經蓋用於系爭買賣契約書、系爭協

議書，及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申請文件。

六、原告主張莊秀訓無意思能力，所為意思表示無效，柳承蔭及

林慧2人應返還不當得利等情，為柳承蔭及林慧2人所否認。

經查：

　㈠按無行為能力人之意思表示，無效。雖非無行為能力人，而

其意思表示，係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中所為者，亦同，民法

第75條定有明文，規範意旨在兼顧表意人權益及交易安全。

是未受監護宣告之成年人，其非無行為能力人，其所為之意

思表示，原則上為有效，僅於意思表示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

中所為時方屬無效。而所謂無意識，係指全然無識別、判斷

之能力；精神錯亂，則指精神作用發生障礙，已達喪失自由

決定意思之程度而言。是未受監護宣告之成年人，於行為時

縱不具備正常之意思能力，然未達上開全然欠缺意思能力之

程度，仍難謂其意思表示係在無意識中所為（最高法院99年

度台上字第1994號、109年度台上字第2398號判決意旨參

照）。查莊秀訓雖曾因認知功能在榮總就醫及進行身心障礙

鑑定，惟未經法院為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等情，為兩造所不

爭（不爭執事項第㈢點）。依上說明，莊秀訓未受監護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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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縱不具備正常之意思能力，惟如未達上述無意識或精神

錯亂之程度，要難謂其意思表示無效。

　㈢原告雖以莊秀訓於榮總接受檢測及臺北市中山區公所函附之

身心障礙鑑定表為據，主張莊秀訓於系爭買賣文件簽署時已

無意思能力云云。然查：

　⒈觀諸本院依原告聲請向榮總調取之莊秀訓病歷資料，莊秀訓

於104年11月13日經轉介在榮總精神部進行臨床失智評估

（CDR）及認知功能評估。認知功能評估之報告記載「個案

由案長子陪同，可步行，穿著單薄，可適切眼神接觸；談話

可切題，能理解問句內容，但易因細節回憶困難而回應方式

迂迴，並會轉移話題，講重複的話，表建偶有提取詞彙不流

暢的情形，尚可維持對話；整體施測態度可配合指令執行

動作，注意力可持續，情緒反應較平淡；可認得案子、回答

名字、地址電話及子女數，但不記得子女的年紀、兒孫數，

對自己的學歷、工作內容、退休時間、丈夫過世年數等個人

史訊息興家屬所述不一致；做完評估（約30分鐘後）已忘記

兒子陪同前來並在外等她，且在等待案子晤談過程中，因忘

記案子的存在而獨自先行離開」、「綜合認知功能檢核及簡

式智能評估之結果顯示，個案目前認知功能表現較同年齡和

同教育程度者，達顯著缺損範圍。其主要失分呈現在短期記

憶、時間定向感、心算力及思考流暢度等部分表現明顯不

佳；尤以短期記憶表現缺損顯著」。臨床失智評估（CDR）

之報告記載「臨床失智評估結果願示，個案目前的功能水準

與病前相較，呈現輕度缺損」、「結論與建議：綜合CDR與

認知功能檢核結果顯示，個案目前整體認知及生活功能達輕

度缺損程度…」等情，有榮總精神部出具之報告可按（本院

卷㈠第488至490頁）。

　⒉莊秀訓於106年11月10日再經轉介進行臨床失智評估（CDR）

及認知功能篩檢評估。評估報告於「行為觀察」部分記載

「個案由案子陪同前來，可自行行走，情緒略高昂，話量

多，頻繁插話，言談內容空泛、夾雜虛談，較令人難懂，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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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切題，常重覆相同的話；注意力短暫，四處張望，但尚可

配合評估。可正確回應姓名、部分職業史、兒女序等，但混

淆教育程度、子女婚姻狀況、孫子女數、案夫過世時間、住

家電話地址等，錯認兒子是『學生』」；「晤談及測驗結

果」欄記載「臨床失智評估結果顯示，個案目前的功能水準

興病前相較，呈現中度缺損…」。「總結與建議」欄記載

「綜合CDR與認知功能檢核結果顯示，個案目前整體認知及

生活功能達中度缺損程度…」等情，有榮總精神部出具之報

告可按（本院卷㈠第518頁）。

　⒊本院依原告聲請向臺北市中山區公所調取莊秀訓申請身心障

礙證明資料之結果，莊秀訓生前申請身心障礙證明1次，於

106年2月24日經榮總完成鑑定，其身心障礙之類別為「第1

類 心智功能」、障礙程度為「輕度」；若參考臨床失智評

估表（CDR），臨床失智評估等於1等情，有臺北市中山區公

所函暨所附身心障礙證明查詢單、身心障礙者鑑定表及身心

障礙鑑定報告可參（本院卷㈠第281、283、290、301至302

頁）。

　⒋綜觀前揭檢測及鑑定結果，莊秀訓於104年11月13日進行臨

床失智評估與認知功能評估時，談話尚可切題，亦能理解他

人問句，整體認知屬輕度缺損；於106年2月24日進行身心障

礙鑑定結果，經評估障礙程度仍屬輕度。其於106年11月10

日經評估整體認知及生活功能達中度缺損程度，雖有言談內

容空泛、易不切題，及混淆部分資訊等情形，然仍可配合評

估、正確回應姓名、部分職業史、兒女序等資訊。依上結

果，僅足認莊秀訓於系爭契約文件簽署時之106年5、6月

間，認知功能障礙程度可能屬輕度、中度，或兩者之間，為

意思表示之能力或有不足，然究非全然欠缺意思能力。原告

僅以榮總檢測報告為據，主張莊秀訓於系爭買賣契約書簽署

時已無意思能力云云，難信屬實。

　㈣綜上，依原告所舉事證，無從認莊秀訓於系爭契約文件簽署

時，並無意思能力。原告主張莊秀訓所為意思表示無效，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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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蔭因無效之買賣契約取得價金利益，及林慧2人因無效之

法律行為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均屬不當得利云云，即屬無

據。

七、原告主張柳承蔭及林慧2人明知莊秀訓無意思能力而為系爭

房地之交易及所有權移轉登記，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

任；聖得福公司因洪柏安之行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等情，為

被告所否認。經查：

　㈠原告雖主張柳承蔭明知莊秀訓已無意思能力，且莊秀訓外觀

上可明確辨識其有失智症，惟柳承蔭及林慧2人仍為系爭房

地之買賣交易，構成侵權行為云云。然查，莊秀訓並非無意

思能力，已如前述。且依前揭榮總評估報告及鑑定結果所

示，莊秀訓於106年2月24日進行身心障礙鑑定之結果，經評

估障礙程度仍屬輕度；其於106年11月10日經評估整體認知

及生活功能達中度缺損程度，雖有言談易不切題、混淆部分

資訊等情形，然仍可配合評估、正確回應姓名、部分職業

史、兒女序等資訊。尚難認其已欠缺辨識其行為法律效果之

能力。佐以莊秀訓於106年5月11日尚由柳承蔭陪同，親自前

往臺北○○○○○○○○○辦理印鑑變更及申請印鑑證明

（ 不 爭 執 事 項 第㈦點 ） 。 本 院 依 原 告 聲 請 向 臺 北

○○○○○○○○○調取之印鑑變更登記申請書，亦載明

「申請人」為莊秀訓本人明確（本院卷㈠第335至337頁）。

衡諸一般印鑑證明業務之辦理，須由戶政事務所人員與申請

人進行身分核對，並為一定程度之對話，以確認申請人所欲

辦理之業務，莊秀訓尚得親自申辦上開業務，尤難逕認其已

不具識別能力。徵諸莊秀訓106年5月11日申辦印鑑證明後，

於翌日系爭買賣契約書簽立時、106年6月16日系爭協議書簽

立時亦均在場；該印鑑證明之印鑑復係用於系爭買賣契約

書、系爭協議書，及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申請文件

（不爭執事項第㈣、㈧點）。莊秀訓既非無識別能力，復於

買賣之準備、締結時在場，柳承蔭及林慧2人抗辯莊秀訓係

出於自己之意思出售系爭房地等情，堪信非虛。況林慧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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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辯系爭買賣契約書簽訂後，為配合莊秀訓節稅考量，復簽

署系爭協議書，系爭房地並未立即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而

係先辦理信託及抵押權設定登記作為擔保，於107年9月5日

始塗銷信託登記、於107年10月1日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等

情，核與系爭協議書記載「…因乙方（即莊秀訓）一生一次

土地增值稅優惠稅率已經使用過，甲方（即林慧2人）同意

配合乙方至國（應指「民國」）107年8月29日辦理土地一生

一屋增值稅優惠稅率」等語相符（北司補卷第119頁）；前

述系爭房地之登記經過亦為原告所不爭（不爭執事項第㈡

點）。林慧2人抗辯其等以高於當時市價之價格買受系爭房

地，未據原告爭執；林慧2人就價款之給付，除簽約時現金

100萬元、尾款現金106萬8,094元外，其餘均以指明受款人

為莊秀訓之支票、匯付莊秀訓金融機構帳戶，及申辦貸款清

償系爭房地原有抵押債務之方式，全額給付等情，亦為原告

所不爭（不爭執事項第㈥點）。綜觀上開契約條件及價金之

給付，客觀上亦無從認莊秀訓因系爭房地之出售受有何損

害。原告主張柳承蔭及林慧2人就系爭房地之交易及所有權

移轉登記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云云，並非有據。原告

主張聖得福公司因洪柏安之行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云云，自

亦無可採。

八、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項、地政士法第

26條、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及民法第179條等

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莊秀訓之全體繼承人2,500萬元及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

聲請即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

據，經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

敘明。

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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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鄧晴馨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0　　日

　　　　　　　　　　　　　　　書記官　江慧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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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637號
原      告  柳承志  


訴訟代理人  黃仕翰律師
            黃昱維律師
被      告  柳承蔭  
訴訟代理人  袁大為律師
被      告  林慧    
            洪柏安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南雪貞律師
被      告  聖得福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明珠  
訴訟代理人  郭宇宗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伊與被告柳承蔭為訴外人莊秀訓之子，莊秀訓前因罹患失智症，自民國103年6月16日起已達認知功能嚴重缺損，而無意思能力，固定在臺北榮民總醫院（下稱榮總）看診。詎柳承蔭竟利用莊秀訓無意思能力，於106年5月12日將莊秀訓所有之臺北市○○區○○路000號4樓房屋及所坐落土地（下合稱系爭房地），以新臺幣（下同）2,500萬元之價格出售予被告林慧、洪柏安2人（下稱林慧2人），並於107年10月1日完成所有權之移轉登記。莊秀訓於109年12月26日死亡，伊為處理莊秀訓遺產事宜，始知上情。莊秀訓與林慧2人間系爭房地買賣之106年5月12日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書），其上莊秀訓之簽名是否其本人親簽尚難確認，因其當時已無親自簽名之能力，恐係柳承蔭偽造其簽名。柳承蔭明知莊秀訓無意思能力，竟出賣系爭房地以獲取價金2,500萬元，侵害莊秀訓對於系爭房地之所有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莊秀訓外觀上可明確辨識其有失智症，林慧具地政士身分，對於受託辦理業務之全體利害關係人負有防免損害發生之義務；洪柏安係建設公司董事，依其專業知識與經驗亦可輕易發現莊秀訓患有失智症，惟其等未探詢莊秀訓之意思能力，即取得系爭房地，林慧應依地政士法第26條及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洪柏安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又莊秀訓欠缺意思能力，縱其於系爭買賣契約書親自簽名，依民法第75條規定，其意思表示無效。柳承蔭因無效之買賣契約取得2,500萬元之利益，及林慧2人因無效之法律行為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均屬不當得利，各應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返還所受領之利益。而洪柏安係被告聖得福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聖得福公司）董事，為公司之負責人，其執行職務侵害莊秀訓之權利，聖得福公司屬共同行為人，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且應依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與洪柏安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爰依上開法律規定，求為命被告連帶給付莊秀訓之全體繼承人2,5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法定利息之判決。
二、柳承蔭以：莊秀訓生前因考量系爭房地之貸款已有數期未繳，自知年歲已高、無任何收入，按期還款有相當困難，加上其平日生活起居均由伊一人照料，為減輕伊生活開銷之負擔，乃決定出售不動產。系爭房地之出售及移轉過戶、價金收受等，均係依憑莊秀訓之自由意志而為，相關買賣契約文件由其親自簽名，買賣價金更由其親自磋商。莊秀訓經鑑定僅係「輕度障礙」，並非達到所謂「無意思能力」之程度，其申請辦理印鑑變更、締結買賣契約，及嗣後再於106年6月16日與林慧2人針對節稅簽署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並與系爭買賣契約書合稱系爭契約文件）時，均具有辨識事理之意思能力等語，資為抗辯。
三、林慧2人以：聖得福公司於105、106年間在臺北市中山區明水路進行都更開發案，莊秀訓所有系爭房地在劃定都更範圍內，其同意參與都更，惟嗣後無力繳付房貸及支應生活支出，乃向聖得福公司表達無法繼續參與都更合建及出售房地之意，聖得福公司執行長洪正雄考量接手承購之人必須同意繼續參與都更，遂介紹其子洪柏安買受，洪柏安資金不足，即找林慧共同購買。莊秀訓退休前擔任教師工作，為有見地及主見之人，當時房地市價不及2,000萬元，然其開價3,000萬元，幾經磋商後由伊等以遠高於市價之2,500萬元買受。雙方簽訂系爭買賣契約書時，莊秀訓看起來與常人無異，表達、溝通及認知能力均正常，其並在賣方欄位親自簽名。為讓莊秀訓享受一生一屋增值稅優惠，雙方再於106年6月16日簽署系爭協議書，約定至107年8月29日再辦理房地移轉登記，亦由其親自簽名，足見其有完全之意思能力。榮總出具之身心障礙鑑定報告記載莊秀訓之失智僅屬輕度，仍有判斷及處理自己事務之能力，原告稱莊秀訓對於出售房地乙事渾然無知、不具出售房地之意思能力云云並非事實等語，資為抗辯。
四、聖得福公司以；莊秀訓將系爭房地出售予林慧2人之交易行為，與伊公司並無任何關係等語，資為抗辯。
五、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㈡第288至289頁）：
　㈠莊秀訓於109年12月26日死亡，原告與柳承蔭為其繼承人。
　㈡系爭房地原為莊秀訓所有，於106年6月23日經辦理信託登記及抵押權設定登記予林慧2人，於107年9月5日塗銷信託登記、於107年10月1日經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於林慧2人。
　㈢莊秀訓曾因認知功能在榮總就醫及進行身心障礙鑑定，惟未經法院為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
　㈣莊秀訓於106年5月12日系爭買賣契約書簽立時、106年6月16日系爭協議書簽立時在場。
　㈤洪柏安為聖得福公司之董事。林慧為地政士。
　㈥林慧2人已給付全部買賣價金2,500萬元。給付方式為：除於簽約時給付現金100萬元，於107年10月17日給付尾款現金106萬8,094元外，其餘價金係以開立指明受款人為莊秀訓之支票、匯付莊秀訓金融機構帳戶，及申辦貸款清償系爭房地原有抵押債務之方式給付。
　㈦莊秀訓於106年5月11日由柳承蔭陪同，至臺北○○○○○○○○○辦理印鑑變更及申請印鑑證明。印鑑變更申請書上所載「0000000000」為被告柳承蔭之手機門號。
　㈧上開印鑑證明書之印鑑，經蓋用於系爭買賣契約書、系爭協議書，及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申請文件。
六、原告主張莊秀訓無意思能力，所為意思表示無效，柳承蔭及林慧2人應返還不當得利等情，為柳承蔭及林慧2人所否認。經查：
　㈠按無行為能力人之意思表示，無效。雖非無行為能力人，而其意思表示，係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中所為者，亦同，民法第75條定有明文，規範意旨在兼顧表意人權益及交易安全。是未受監護宣告之成年人，其非無行為能力人，其所為之意思表示，原則上為有效，僅於意思表示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中所為時方屬無效。而所謂無意識，係指全然無識別、判斷之能力；精神錯亂，則指精神作用發生障礙，已達喪失自由決定意思之程度而言。是未受監護宣告之成年人，於行為時縱不具備正常之意思能力，然未達上開全然欠缺意思能力之程度，仍難謂其意思表示係在無意識中所為（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994號、109年度台上字第239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莊秀訓雖曾因認知功能在榮總就醫及進行身心障礙鑑定，惟未經法院為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等情，為兩造所不爭（不爭執事項第㈢點）。依上說明，莊秀訓未受監護宣告，縱不具備正常之意思能力，惟如未達上述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之程度，要難謂其意思表示無效。
　㈢原告雖以莊秀訓於榮總接受檢測及臺北市中山區公所函附之身心障礙鑑定表為據，主張莊秀訓於系爭買賣文件簽署時已無意思能力云云。然查：
　⒈觀諸本院依原告聲請向榮總調取之莊秀訓病歷資料，莊秀訓於104年11月13日經轉介在榮總精神部進行臨床失智評估（CDR）及認知功能評估。認知功能評估之報告記載「個案由案長子陪同，可步行，穿著單薄，可適切眼神接觸；談話可切題，能理解問句內容，但易因細節回憶困難而回應方式迂迴，並會轉移話題，講重複的話，表建偶有提取詞彙不流暢的情形，尚可維持對話；整體施測態度可配合指令執行 動作，注意力可持續，情緒反應較平淡；可認得案子、回答名字、地址電話及子女數，但不記得子女的年紀、兒孫數，對自己的學歷、工作內容、退休時間、丈夫過世年數等個人史訊息興家屬所述不一致；做完評估（約30分鐘後）已忘記兒子陪同前來並在外等她，且在等待案子晤談過程中，因忘記案子的存在而獨自先行離開」、「綜合認知功能檢核及簡式智能評估之結果顯示，個案目前認知功能表現較同年齡和同教育程度者，達顯著缺損範圍。其主要失分呈現在短期記憶、時間定向感、心算力及思考流暢度等部分表現明顯不佳；尤以短期記憶表現缺損顯著」。臨床失智評估（CDR）之報告記載「臨床失智評估結果願示，個案目前的功能水準與病前相較，呈現輕度缺損」、「結論與建議：綜合CDR與認知功能檢核結果顯示，個案目前整體認知及生活功能達輕度缺損程度…」等情，有榮總精神部出具之報告可按（本院卷㈠第488至490頁）。
　⒉莊秀訓於106年11月10日再經轉介進行臨床失智評估（CDR）及認知功能篩檢評估。評估報告於「行為觀察」部分記載「個案由案子陪同前來，可自行行走，情緒略高昂，話量多，頻繁插話，言談內容空泛、夾雜虛談，較令人難懂，易不切題，常重覆相同的話；注意力短暫，四處張望，但尚可配合評估。可正確回應姓名、部分職業史、兒女序等，但混淆教育程度、子女婚姻狀況、孫子女數、案夫過世時間、住家電話地址等，錯認兒子是『學生』」；「晤談及測驗結果」欄記載「臨床失智評估結果顯示，個案目前的功能水準興病前相較，呈現中度缺損…」。「總結與建議」欄記載「綜合CDR與認知功能檢核結果顯示，個案目前整體認知及生活功能達中度缺損程度…」等情，有榮總精神部出具之報告可按（本院卷㈠第518頁）。
　⒊本院依原告聲請向臺北市中山區公所調取莊秀訓申請身心障礙證明資料之結果，莊秀訓生前申請身心障礙證明1次，於106年2月24日經榮總完成鑑定，其身心障礙之類別為「第1類 心智功能」、障礙程度為「輕度」；若參考臨床失智評估表（CDR），臨床失智評估等於1等情，有臺北市中山區公所函暨所附身心障礙證明查詢單、身心障礙者鑑定表及身心障礙鑑定報告可參（本院卷㈠第281、283、290、301至302頁）。
　⒋綜觀前揭檢測及鑑定結果，莊秀訓於104年11月13日進行臨床失智評估與認知功能評估時，談話尚可切題，亦能理解他人問句，整體認知屬輕度缺損；於106年2月24日進行身心障礙鑑定結果，經評估障礙程度仍屬輕度。其於106年11月10日經評估整體認知及生活功能達中度缺損程度，雖有言談內容空泛、易不切題，及混淆部分資訊等情形，然仍可配合評估、正確回應姓名、部分職業史、兒女序等資訊。依上結果，僅足認莊秀訓於系爭契約文件簽署時之106年5、6月間，認知功能障礙程度可能屬輕度、中度，或兩者之間，為意思表示之能力或有不足，然究非全然欠缺意思能力。原告僅以榮總檢測報告為據，主張莊秀訓於系爭買賣契約書簽署時已無意思能力云云，難信屬實。
　㈣綜上，依原告所舉事證，無從認莊秀訓於系爭契約文件簽署時，並無意思能力。原告主張莊秀訓所為意思表示無效，柳承蔭因無效之買賣契約取得價金利益，及林慧2人因無效之法律行為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均屬不當得利云云，即屬無據。
七、原告主張柳承蔭及林慧2人明知莊秀訓無意思能力而為系爭房地之交易及所有權移轉登記，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聖得福公司因洪柏安之行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等情，為被告所否認。經查：
　㈠原告雖主張柳承蔭明知莊秀訓已無意思能力，且莊秀訓外觀上可明確辨識其有失智症，惟柳承蔭及林慧2人仍為系爭房地之買賣交易，構成侵權行為云云。然查，莊秀訓並非無意思能力，已如前述。且依前揭榮總評估報告及鑑定結果所示，莊秀訓於106年2月24日進行身心障礙鑑定之結果，經評估障礙程度仍屬輕度；其於106年11月10日經評估整體認知及生活功能達中度缺損程度，雖有言談易不切題、混淆部分資訊等情形，然仍可配合評估、正確回應姓名、部分職業史、兒女序等資訊。尚難認其已欠缺辨識其行為法律效果之能力。佐以莊秀訓於106年5月11日尚由柳承蔭陪同，親自前往臺北○○○○○○○○○辦理印鑑變更及申請印鑑證明（不爭執事項第㈦點）。本院依原告聲請向臺北○○○○○○○○○調取之印鑑變更登記申請書，亦載明「申請人」為莊秀訓本人明確（本院卷㈠第335至337頁）。衡諸一般印鑑證明業務之辦理，須由戶政事務所人員與申請人進行身分核對，並為一定程度之對話，以確認申請人所欲辦理之業務，莊秀訓尚得親自申辦上開業務，尤難逕認其已不具識別能力。徵諸莊秀訓106年5月11日申辦印鑑證明後，於翌日系爭買賣契約書簽立時、106年6月16日系爭協議書簽立時亦均在場；該印鑑證明之印鑑復係用於系爭買賣契約書、系爭協議書，及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申請文件（不爭執事項第㈣、㈧點）。莊秀訓既非無識別能力，復於買賣之準備、締結時在場，柳承蔭及林慧2人抗辯莊秀訓係出於自己之意思出售系爭房地等情，堪信非虛。況林慧2人抗辯系爭買賣契約書簽訂後，為配合莊秀訓節稅考量，復簽署系爭協議書，系爭房地並未立即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而係先辦理信託及抵押權設定登記作為擔保，於107年9月5日始塗銷信託登記、於107年10月1日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等情，核與系爭協議書記載「…因乙方（即莊秀訓）一生一次土地增值稅優惠稅率已經使用過，甲方（即林慧2人）同意配合乙方至國（應指「民國」）107年8月29日辦理土地一生一屋增值稅優惠稅率」等語相符（北司補卷第119頁）；前述系爭房地之登記經過亦為原告所不爭（不爭執事項第㈡點）。林慧2人抗辯其等以高於當時市價之價格買受系爭房地，未據原告爭執；林慧2人就價款之給付，除簽約時現金100萬元、尾款現金106萬8,094元外，其餘均以指明受款人為莊秀訓之支票、匯付莊秀訓金融機構帳戶，及申辦貸款清償系爭房地原有抵押債務之方式，全額給付等情，亦為原告所不爭（不爭執事項第㈥點）。綜觀上開契約條件及價金之給付，客觀上亦無從認莊秀訓因系爭房地之出售受有何損害。原告主張柳承蔭及林慧2人就系爭房地之交易及所有權移轉登記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云云，並非有據。原告主張聖得福公司因洪柏安之行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云云，自亦無可採。
八、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項、地政士法第26條、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及民法第179條等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莊秀訓之全體繼承人2,5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0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鄧晴馨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0　　日
　　　　　　　　　　　　　　　書記官　江慧君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637號

原      告  柳承志  



訴訟代理人  黃仕翰律師

            黃昱維律師

被      告  柳承蔭  

訴訟代理人  袁大為律師

被      告  林慧    

            洪柏安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南雪貞律師

被      告  聖得福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明珠  

訴訟代理人  郭宇宗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19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伊與被告柳承蔭為訴外人莊秀訓之子，莊秀訓前

    因罹患失智症，自民國103年6月16日起已達認知功能嚴重缺

    損，而無意思能力，固定在臺北榮民總醫院（下稱榮總）看

    診。詎柳承蔭竟利用莊秀訓無意思能力，於106年5月12日將

    莊秀訓所有之臺北市○○區○○路000號4樓房屋及所坐落土地（

    下合稱系爭房地），以新臺幣（下同）2,500萬元之價格出

    售予被告林慧、洪柏安2人（下稱林慧2人），並於107年10

    月1日完成所有權之移轉登記。莊秀訓於109年12月26日死亡

    ，伊為處理莊秀訓遺產事宜，始知上情。莊秀訓與林慧2人

    間系爭房地買賣之106年5月12日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下稱系

    爭買賣契約書），其上莊秀訓之簽名是否其本人親簽尚難確

    認，因其當時已無親自簽名之能力，恐係柳承蔭偽造其簽名

    。柳承蔭明知莊秀訓無意思能力，竟出賣系爭房地以獲取價

    金2,500萬元，侵害莊秀訓對於系爭房地之所有權，應依民

    法第184條第1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莊秀訓外觀上可明確

    辨識其有失智症，林慧具地政士身分，對於受託辦理業務之

    全體利害關係人負有防免損害發生之義務；洪柏安係建設公

    司董事，依其專業知識與經驗亦可輕易發現莊秀訓患有失智

    症，惟其等未探詢莊秀訓之意思能力，即取得系爭房地，林

    慧應依地政士法第26條及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項規定負

    損害賠償責任；洪柏安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規定負損害賠

    償責任。又莊秀訓欠缺意思能力，縱其於系爭買賣契約書親

    自簽名，依民法第75條規定，其意思表示無效。柳承蔭因無

    效之買賣契約取得2,500萬元之利益，及林慧2人因無效之法

    律行為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均屬不當得利，各應依民法第

    179條規定返還所受領之利益。而洪柏安係被告聖得福建設

    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聖得福公司）董事，為公司之負責

    人，其執行職務侵害莊秀訓之權利，聖得福公司屬共同行為

    人，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且應依民

    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與洪柏安連帶負損害賠

    償責任。爰依上開法律規定，求為命被告連帶給付莊秀訓之

    全體繼承人2,5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法定利息

    之判決。

二、柳承蔭以：莊秀訓生前因考量系爭房地之貸款已有數期未繳

    ，自知年歲已高、無任何收入，按期還款有相當困難，加上

    其平日生活起居均由伊一人照料，為減輕伊生活開銷之負擔

    ，乃決定出售不動產。系爭房地之出售及移轉過戶、價金收

    受等，均係依憑莊秀訓之自由意志而為，相關買賣契約文件

    由其親自簽名，買賣價金更由其親自磋商。莊秀訓經鑑定僅

    係「輕度障礙」，並非達到所謂「無意思能力」之程度，其

    申請辦理印鑑變更、締結買賣契約，及嗣後再於106年6月16

    日與林慧2人針對節稅簽署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並與

    系爭買賣契約書合稱系爭契約文件）時，均具有辨識事理之

    意思能力等語，資為抗辯。

三、林慧2人以：聖得福公司於105、106年間在臺北市中山區明

    水路進行都更開發案，莊秀訓所有系爭房地在劃定都更範圍

    內，其同意參與都更，惟嗣後無力繳付房貸及支應生活支出

    ，乃向聖得福公司表達無法繼續參與都更合建及出售房地之

    意，聖得福公司執行長洪正雄考量接手承購之人必須同意繼

    續參與都更，遂介紹其子洪柏安買受，洪柏安資金不足，即

    找林慧共同購買。莊秀訓退休前擔任教師工作，為有見地及

    主見之人，當時房地市價不及2,000萬元，然其開價3,000萬

    元，幾經磋商後由伊等以遠高於市價之2,500萬元買受。雙

    方簽訂系爭買賣契約書時，莊秀訓看起來與常人無異，表達

    、溝通及認知能力均正常，其並在賣方欄位親自簽名。為讓

    莊秀訓享受一生一屋增值稅優惠，雙方再於106年6月16日簽

    署系爭協議書，約定至107年8月29日再辦理房地移轉登記，

    亦由其親自簽名，足見其有完全之意思能力。榮總出具之身

    心障礙鑑定報告記載莊秀訓之失智僅屬輕度，仍有判斷及處

    理自己事務之能力，原告稱莊秀訓對於出售房地乙事渾然無

    知、不具出售房地之意思能力云云並非事實等語，資為抗辯

    。

四、聖得福公司以；莊秀訓將系爭房地出售予林慧2人之交易行

    為，與伊公司並無任何關係等語，資為抗辯。

五、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㈡第288至289頁）：

　㈠莊秀訓於109年12月26日死亡，原告與柳承蔭為其繼承人。

　㈡系爭房地原為莊秀訓所有，於106年6月23日經辦理信託登記

    及抵押權設定登記予林慧2人，於107年9月5日塗銷信託登記

    、於107年10月1日經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於林慧2人。

　㈢莊秀訓曾因認知功能在榮總就醫及進行身心障礙鑑定，惟未

    經法院為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

　㈣莊秀訓於106年5月12日系爭買賣契約書簽立時、106年6月16

    日系爭協議書簽立時在場。

　㈤洪柏安為聖得福公司之董事。林慧為地政士。

　㈥林慧2人已給付全部買賣價金2,500萬元。給付方式為：除於

    簽約時給付現金100萬元，於107年10月17日給付尾款現金10

    6萬8,094元外，其餘價金係以開立指明受款人為莊秀訓之支

    票、匯付莊秀訓金融機構帳戶，及申辦貸款清償系爭房地原

    有抵押債務之方式給付。

　㈦莊秀訓於106年5月11日由柳承蔭陪同，至臺北○○○○○○○○○辦理

    印鑑變更及申請印鑑證明。印鑑變更申請書上所載「000000

    0000」為被告柳承蔭之手機門號。

　㈧上開印鑑證明書之印鑑，經蓋用於系爭買賣契約書、系爭協

    議書，及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申請文件。

六、原告主張莊秀訓無意思能力，所為意思表示無效，柳承蔭及

    林慧2人應返還不當得利等情，為柳承蔭及林慧2人所否認。

    經查：

　㈠按無行為能力人之意思表示，無效。雖非無行為能力人，而

    其意思表示，係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中所為者，亦同，民法

    第75條定有明文，規範意旨在兼顧表意人權益及交易安全。

    是未受監護宣告之成年人，其非無行為能力人，其所為之意

    思表示，原則上為有效，僅於意思表示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

    中所為時方屬無效。而所謂無意識，係指全然無識別、判斷

    之能力；精神錯亂，則指精神作用發生障礙，已達喪失自由

    決定意思之程度而言。是未受監護宣告之成年人，於行為時

    縱不具備正常之意思能力，然未達上開全然欠缺意思能力之

    程度，仍難謂其意思表示係在無意識中所為（最高法院99年

    度台上字第1994號、109年度台上字第2398號判決意旨參照

    ）。查莊秀訓雖曾因認知功能在榮總就醫及進行身心障礙鑑

    定，惟未經法院為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等情，為兩造所不爭

    （不爭執事項第㈢點）。依上說明，莊秀訓未受監護宣告，

    縱不具備正常之意思能力，惟如未達上述無意識或精神錯亂

    之程度，要難謂其意思表示無效。

　㈢原告雖以莊秀訓於榮總接受檢測及臺北市中山區公所函附之身心障礙鑑定表為據，主張莊秀訓於系爭買賣文件簽署時已無意思能力云云。然查：

　⒈觀諸本院依原告聲請向榮總調取之莊秀訓病歷資料，莊秀訓

    於104年11月13日經轉介在榮總精神部進行臨床失智評估（C

    DR）及認知功能評估。認知功能評估之報告記載「個案由案

    長子陪同，可步行，穿著單薄，可適切眼神接觸；談話可切

    題，能理解問句內容，但易因細節回憶困難而回應方式迂迴

    ，並會轉移話題，講重複的話，表建偶有提取詞彙不流暢的

    情形，尚可維持對話；整體施測態度可配合指令執行 動作

    ，注意力可持續，情緒反應較平淡；可認得案子、回答名字

    、地址電話及子女數，但不記得子女的年紀、兒孫數，對自

    己的學歷、工作內容、退休時間、丈夫過世年數等個人史訊

    息興家屬所述不一致；做完評估（約30分鐘後）已忘記兒子

    陪同前來並在外等她，且在等待案子晤談過程中，因忘記案

    子的存在而獨自先行離開」、「綜合認知功能檢核及簡式智

    能評估之結果顯示，個案目前認知功能表現較同年齡和同教

    育程度者，達顯著缺損範圍。其主要失分呈現在短期記憶、

    時間定向感、心算力及思考流暢度等部分表現明顯不佳；尤

    以短期記憶表現缺損顯著」。臨床失智評估（CDR）之報告

    記載「臨床失智評估結果願示，個案目前的功能水準與病前

    相較，呈現輕度缺損」、「結論與建議：綜合CDR與認知功

    能檢核結果顯示，個案目前整體認知及生活功能達輕度缺損

    程度…」等情，有榮總精神部出具之報告可按（本院卷㈠第48

    8至490頁）。

　⒉莊秀訓於106年11月10日再經轉介進行臨床失智評估（CDR）

    及認知功能篩檢評估。評估報告於「行為觀察」部分記載「

    個案由案子陪同前來，可自行行走，情緒略高昂，話量多，

    頻繁插話，言談內容空泛、夾雜虛談，較令人難懂，易不切

    題，常重覆相同的話；注意力短暫，四處張望，但尚可配合

    評估。可正確回應姓名、部分職業史、兒女序等，但混淆教

    育程度、子女婚姻狀況、孫子女數、案夫過世時間、住家電

    話地址等，錯認兒子是『學生』」；「晤談及測驗結果」欄記

    載「臨床失智評估結果顯示，個案目前的功能水準興病前相

    較，呈現中度缺損…」。「總結與建議」欄記載「綜合CDR與

    認知功能檢核結果顯示，個案目前整體認知及生活功能達中

    度缺損程度…」等情，有榮總精神部出具之報告可按（本院

    卷㈠第518頁）。

　⒊本院依原告聲請向臺北市中山區公所調取莊秀訓申請身心障

    礙證明資料之結果，莊秀訓生前申請身心障礙證明1次，於1

    06年2月24日經榮總完成鑑定，其身心障礙之類別為「第1類

     心智功能」、障礙程度為「輕度」；若參考臨床失智評估

    表（CDR），臨床失智評估等於1等情，有臺北市中山區公所

    函暨所附身心障礙證明查詢單、身心障礙者鑑定表及身心障

    礙鑑定報告可參（本院卷㈠第281、283、290、301至302頁）

    。

　⒋綜觀前揭檢測及鑑定結果，莊秀訓於104年11月13日進行臨床

    失智評估與認知功能評估時，談話尚可切題，亦能理解他人

    問句，整體認知屬輕度缺損；於106年2月24日進行身心障礙

    鑑定結果，經評估障礙程度仍屬輕度。其於106年11月10日

    經評估整體認知及生活功能達中度缺損程度，雖有言談內容

    空泛、易不切題，及混淆部分資訊等情形，然仍可配合評估

    、正確回應姓名、部分職業史、兒女序等資訊。依上結果，

    僅足認莊秀訓於系爭契約文件簽署時之106年5、6月間，認

    知功能障礙程度可能屬輕度、中度，或兩者之間，為意思表

    示之能力或有不足，然究非全然欠缺意思能力。原告僅以榮

    總檢測報告為據，主張莊秀訓於系爭買賣契約書簽署時已無

    意思能力云云，難信屬實。

　㈣綜上，依原告所舉事證，無從認莊秀訓於系爭契約文件簽署

    時，並無意思能力。原告主張莊秀訓所為意思表示無效，柳

    承蔭因無效之買賣契約取得價金利益，及林慧2人因無效之

    法律行為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均屬不當得利云云，即屬無

    據。

七、原告主張柳承蔭及林慧2人明知莊秀訓無意思能力而為系爭

    房地之交易及所有權移轉登記，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聖得福公司因洪柏安之行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等情，為被

    告所否認。經查：

　㈠原告雖主張柳承蔭明知莊秀訓已無意思能力，且莊秀訓外觀上可明確辨識其有失智症，惟柳承蔭及林慧2人仍為系爭房地之買賣交易，構成侵權行為云云。然查，莊秀訓並非無意思能力，已如前述。且依前揭榮總評估報告及鑑定結果所示，莊秀訓於106年2月24日進行身心障礙鑑定之結果，經評估障礙程度仍屬輕度；其於106年11月10日經評估整體認知及生活功能達中度缺損程度，雖有言談易不切題、混淆部分資訊等情形，然仍可配合評估、正確回應姓名、部分職業史、兒女序等資訊。尚難認其已欠缺辨識其行為法律效果之能力。佐以莊秀訓於106年5月11日尚由柳承蔭陪同，親自前往臺北○○○○○○○○○辦理印鑑變更及申請印鑑證明（不爭執事項第㈦點）。本院依原告聲請向臺北○○○○○○○○○調取之印鑑變更登記申請書，亦載明「申請人」為莊秀訓本人明確（本院卷㈠第335至337頁）。衡諸一般印鑑證明業務之辦理，須由戶政事務所人員與申請人進行身分核對，並為一定程度之對話，以確認申請人所欲辦理之業務，莊秀訓尚得親自申辦上開業務，尤難逕認其已不具識別能力。徵諸莊秀訓106年5月11日申辦印鑑證明後，於翌日系爭買賣契約書簽立時、106年6月16日系爭協議書簽立時亦均在場；該印鑑證明之印鑑復係用於系爭買賣契約書、系爭協議書，及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申請文件（不爭執事項第㈣、㈧點）。莊秀訓既非無識別能力，復於買賣之準備、締結時在場，柳承蔭及林慧2人抗辯莊秀訓係出於自己之意思出售系爭房地等情，堪信非虛。況林慧2人抗辯系爭買賣契約書簽訂後，為配合莊秀訓節稅考量，復簽署系爭協議書，系爭房地並未立即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而係先辦理信託及抵押權設定登記作為擔保，於107年9月5日始塗銷信託登記、於107年10月1日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等情，核與系爭協議書記載「…因乙方（即莊秀訓）一生一次土地增值稅優惠稅率已經使用過，甲方（即林慧2人）同意配合乙方至國（應指「民國」）107年8月29日辦理土地一生一屋增值稅優惠稅率」等語相符（北司補卷第119頁）；前述系爭房地之登記經過亦為原告所不爭（不爭執事項第㈡點）。林慧2人抗辯其等以高於當時市價之價格買受系爭房地，未據原告爭執；林慧2人就價款之給付，除簽約時現金100萬元、尾款現金106萬8,094元外，其餘均以指明受款人為莊秀訓之支票、匯付莊秀訓金融機構帳戶，及申辦貸款清償系爭房地原有抵押債務之方式，全額給付等情，亦為原告所不爭（不爭執事項第㈥點）。綜觀上開契約條件及價金之給付，客觀上亦無從認莊秀訓因系爭房地之出售受有何損害。原告主張柳承蔭及林慧2人就系爭房地之交易及所有權移轉登記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云云，並非有據。原告主張聖得福公司因洪柏安之行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云云，自亦無可採。

八、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項、地政士法第26條、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及民法第179條等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莊秀訓之全體繼承人2,5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

    據，經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

    敘明。

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0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鄧晴馨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0　　日

　　　　　　　　　　　　　　　書記官　江慧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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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告  柳承志  



訴訟代理人  黃仕翰律師

            黃昱維律師

被      告  柳承蔭  

訴訟代理人  袁大為律師

被      告  林慧    

            洪柏安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南雪貞律師

被      告  聖得福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明珠  

訴訟代理人  郭宇宗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伊與被告柳承蔭為訴外人莊秀訓之子，莊秀訓前因罹患失智症，自民國103年6月16日起已達認知功能嚴重缺損，而無意思能力，固定在臺北榮民總醫院（下稱榮總）看診。詎柳承蔭竟利用莊秀訓無意思能力，於106年5月12日將莊秀訓所有之臺北市○○區○○路000號4樓房屋及所坐落土地（下合稱系爭房地），以新臺幣（下同）2,500萬元之價格出售予被告林慧、洪柏安2人（下稱林慧2人），並於107年10月1日完成所有權之移轉登記。莊秀訓於109年12月26日死亡，伊為處理莊秀訓遺產事宜，始知上情。莊秀訓與林慧2人間系爭房地買賣之106年5月12日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書），其上莊秀訓之簽名是否其本人親簽尚難確認，因其當時已無親自簽名之能力，恐係柳承蔭偽造其簽名。柳承蔭明知莊秀訓無意思能力，竟出賣系爭房地以獲取價金2,500萬元，侵害莊秀訓對於系爭房地之所有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莊秀訓外觀上可明確辨識其有失智症，林慧具地政士身分，對於受託辦理業務之全體利害關係人負有防免損害發生之義務；洪柏安係建設公司董事，依其專業知識與經驗亦可輕易發現莊秀訓患有失智症，惟其等未探詢莊秀訓之意思能力，即取得系爭房地，林慧應依地政士法第26條及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洪柏安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又莊秀訓欠缺意思能力，縱其於系爭買賣契約書親自簽名，依民法第75條規定，其意思表示無效。柳承蔭因無效之買賣契約取得2,500萬元之利益，及林慧2人因無效之法律行為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均屬不當得利，各應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返還所受領之利益。而洪柏安係被告聖得福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聖得福公司）董事，為公司之負責人，其執行職務侵害莊秀訓之權利，聖得福公司屬共同行為人，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且應依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與洪柏安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爰依上開法律規定，求為命被告連帶給付莊秀訓之全體繼承人2,5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法定利息之判決。

二、柳承蔭以：莊秀訓生前因考量系爭房地之貸款已有數期未繳，自知年歲已高、無任何收入，按期還款有相當困難，加上其平日生活起居均由伊一人照料，為減輕伊生活開銷之負擔，乃決定出售不動產。系爭房地之出售及移轉過戶、價金收受等，均係依憑莊秀訓之自由意志而為，相關買賣契約文件由其親自簽名，買賣價金更由其親自磋商。莊秀訓經鑑定僅係「輕度障礙」，並非達到所謂「無意思能力」之程度，其申請辦理印鑑變更、締結買賣契約，及嗣後再於106年6月16日與林慧2人針對節稅簽署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並與系爭買賣契約書合稱系爭契約文件）時，均具有辨識事理之意思能力等語，資為抗辯。

三、林慧2人以：聖得福公司於105、106年間在臺北市中山區明水路進行都更開發案，莊秀訓所有系爭房地在劃定都更範圍內，其同意參與都更，惟嗣後無力繳付房貸及支應生活支出，乃向聖得福公司表達無法繼續參與都更合建及出售房地之意，聖得福公司執行長洪正雄考量接手承購之人必須同意繼續參與都更，遂介紹其子洪柏安買受，洪柏安資金不足，即找林慧共同購買。莊秀訓退休前擔任教師工作，為有見地及主見之人，當時房地市價不及2,000萬元，然其開價3,000萬元，幾經磋商後由伊等以遠高於市價之2,500萬元買受。雙方簽訂系爭買賣契約書時，莊秀訓看起來與常人無異，表達、溝通及認知能力均正常，其並在賣方欄位親自簽名。為讓莊秀訓享受一生一屋增值稅優惠，雙方再於106年6月16日簽署系爭協議書，約定至107年8月29日再辦理房地移轉登記，亦由其親自簽名，足見其有完全之意思能力。榮總出具之身心障礙鑑定報告記載莊秀訓之失智僅屬輕度，仍有判斷及處理自己事務之能力，原告稱莊秀訓對於出售房地乙事渾然無知、不具出售房地之意思能力云云並非事實等語，資為抗辯。

四、聖得福公司以；莊秀訓將系爭房地出售予林慧2人之交易行為，與伊公司並無任何關係等語，資為抗辯。

五、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㈡第288至289頁）：

　㈠莊秀訓於109年12月26日死亡，原告與柳承蔭為其繼承人。

　㈡系爭房地原為莊秀訓所有，於106年6月23日經辦理信託登記及抵押權設定登記予林慧2人，於107年9月5日塗銷信託登記、於107年10月1日經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於林慧2人。

　㈢莊秀訓曾因認知功能在榮總就醫及進行身心障礙鑑定，惟未經法院為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

　㈣莊秀訓於106年5月12日系爭買賣契約書簽立時、106年6月16日系爭協議書簽立時在場。

　㈤洪柏安為聖得福公司之董事。林慧為地政士。

　㈥林慧2人已給付全部買賣價金2,500萬元。給付方式為：除於簽約時給付現金100萬元，於107年10月17日給付尾款現金106萬8,094元外，其餘價金係以開立指明受款人為莊秀訓之支票、匯付莊秀訓金融機構帳戶，及申辦貸款清償系爭房地原有抵押債務之方式給付。

　㈦莊秀訓於106年5月11日由柳承蔭陪同，至臺北○○○○○○○○○辦理印鑑變更及申請印鑑證明。印鑑變更申請書上所載「0000000000」為被告柳承蔭之手機門號。

　㈧上開印鑑證明書之印鑑，經蓋用於系爭買賣契約書、系爭協議書，及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申請文件。

六、原告主張莊秀訓無意思能力，所為意思表示無效，柳承蔭及林慧2人應返還不當得利等情，為柳承蔭及林慧2人所否認。經查：

　㈠按無行為能力人之意思表示，無效。雖非無行為能力人，而其意思表示，係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中所為者，亦同，民法第75條定有明文，規範意旨在兼顧表意人權益及交易安全。是未受監護宣告之成年人，其非無行為能力人，其所為之意思表示，原則上為有效，僅於意思表示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中所為時方屬無效。而所謂無意識，係指全然無識別、判斷之能力；精神錯亂，則指精神作用發生障礙，已達喪失自由決定意思之程度而言。是未受監護宣告之成年人，於行為時縱不具備正常之意思能力，然未達上開全然欠缺意思能力之程度，仍難謂其意思表示係在無意識中所為（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994號、109年度台上字第239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莊秀訓雖曾因認知功能在榮總就醫及進行身心障礙鑑定，惟未經法院為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等情，為兩造所不爭（不爭執事項第㈢點）。依上說明，莊秀訓未受監護宣告，縱不具備正常之意思能力，惟如未達上述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之程度，要難謂其意思表示無效。

　㈢原告雖以莊秀訓於榮總接受檢測及臺北市中山區公所函附之身心障礙鑑定表為據，主張莊秀訓於系爭買賣文件簽署時已無意思能力云云。然查：

　⒈觀諸本院依原告聲請向榮總調取之莊秀訓病歷資料，莊秀訓於104年11月13日經轉介在榮總精神部進行臨床失智評估（CDR）及認知功能評估。認知功能評估之報告記載「個案由案長子陪同，可步行，穿著單薄，可適切眼神接觸；談話可切題，能理解問句內容，但易因細節回憶困難而回應方式迂迴，並會轉移話題，講重複的話，表建偶有提取詞彙不流暢的情形，尚可維持對話；整體施測態度可配合指令執行 動作，注意力可持續，情緒反應較平淡；可認得案子、回答名字、地址電話及子女數，但不記得子女的年紀、兒孫數，對自己的學歷、工作內容、退休時間、丈夫過世年數等個人史訊息興家屬所述不一致；做完評估（約30分鐘後）已忘記兒子陪同前來並在外等她，且在等待案子晤談過程中，因忘記案子的存在而獨自先行離開」、「綜合認知功能檢核及簡式智能評估之結果顯示，個案目前認知功能表現較同年齡和同教育程度者，達顯著缺損範圍。其主要失分呈現在短期記憶、時間定向感、心算力及思考流暢度等部分表現明顯不佳；尤以短期記憶表現缺損顯著」。臨床失智評估（CDR）之報告記載「臨床失智評估結果願示，個案目前的功能水準與病前相較，呈現輕度缺損」、「結論與建議：綜合CDR與認知功能檢核結果顯示，個案目前整體認知及生活功能達輕度缺損程度…」等情，有榮總精神部出具之報告可按（本院卷㈠第488至490頁）。

　⒉莊秀訓於106年11月10日再經轉介進行臨床失智評估（CDR）及認知功能篩檢評估。評估報告於「行為觀察」部分記載「個案由案子陪同前來，可自行行走，情緒略高昂，話量多，頻繁插話，言談內容空泛、夾雜虛談，較令人難懂，易不切題，常重覆相同的話；注意力短暫，四處張望，但尚可配合評估。可正確回應姓名、部分職業史、兒女序等，但混淆教育程度、子女婚姻狀況、孫子女數、案夫過世時間、住家電話地址等，錯認兒子是『學生』」；「晤談及測驗結果」欄記載「臨床失智評估結果顯示，個案目前的功能水準興病前相較，呈現中度缺損…」。「總結與建議」欄記載「綜合CDR與認知功能檢核結果顯示，個案目前整體認知及生活功能達中度缺損程度…」等情，有榮總精神部出具之報告可按（本院卷㈠第518頁）。

　⒊本院依原告聲請向臺北市中山區公所調取莊秀訓申請身心障礙證明資料之結果，莊秀訓生前申請身心障礙證明1次，於106年2月24日經榮總完成鑑定，其身心障礙之類別為「第1類 心智功能」、障礙程度為「輕度」；若參考臨床失智評估表（CDR），臨床失智評估等於1等情，有臺北市中山區公所函暨所附身心障礙證明查詢單、身心障礙者鑑定表及身心障礙鑑定報告可參（本院卷㈠第281、283、290、301至302頁）。

　⒋綜觀前揭檢測及鑑定結果，莊秀訓於104年11月13日進行臨床失智評估與認知功能評估時，談話尚可切題，亦能理解他人問句，整體認知屬輕度缺損；於106年2月24日進行身心障礙鑑定結果，經評估障礙程度仍屬輕度。其於106年11月10日經評估整體認知及生活功能達中度缺損程度，雖有言談內容空泛、易不切題，及混淆部分資訊等情形，然仍可配合評估、正確回應姓名、部分職業史、兒女序等資訊。依上結果，僅足認莊秀訓於系爭契約文件簽署時之106年5、6月間，認知功能障礙程度可能屬輕度、中度，或兩者之間，為意思表示之能力或有不足，然究非全然欠缺意思能力。原告僅以榮總檢測報告為據，主張莊秀訓於系爭買賣契約書簽署時已無意思能力云云，難信屬實。

　㈣綜上，依原告所舉事證，無從認莊秀訓於系爭契約文件簽署時，並無意思能力。原告主張莊秀訓所為意思表示無效，柳承蔭因無效之買賣契約取得價金利益，及林慧2人因無效之法律行為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均屬不當得利云云，即屬無據。

七、原告主張柳承蔭及林慧2人明知莊秀訓無意思能力而為系爭房地之交易及所有權移轉登記，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聖得福公司因洪柏安之行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等情，為被告所否認。經查：

　㈠原告雖主張柳承蔭明知莊秀訓已無意思能力，且莊秀訓外觀上可明確辨識其有失智症，惟柳承蔭及林慧2人仍為系爭房地之買賣交易，構成侵權行為云云。然查，莊秀訓並非無意思能力，已如前述。且依前揭榮總評估報告及鑑定結果所示，莊秀訓於106年2月24日進行身心障礙鑑定之結果，經評估障礙程度仍屬輕度；其於106年11月10日經評估整體認知及生活功能達中度缺損程度，雖有言談易不切題、混淆部分資訊等情形，然仍可配合評估、正確回應姓名、部分職業史、兒女序等資訊。尚難認其已欠缺辨識其行為法律效果之能力。佐以莊秀訓於106年5月11日尚由柳承蔭陪同，親自前往臺北○○○○○○○○○辦理印鑑變更及申請印鑑證明（不爭執事項第㈦點）。本院依原告聲請向臺北○○○○○○○○○調取之印鑑變更登記申請書，亦載明「申請人」為莊秀訓本人明確（本院卷㈠第335至337頁）。衡諸一般印鑑證明業務之辦理，須由戶政事務所人員與申請人進行身分核對，並為一定程度之對話，以確認申請人所欲辦理之業務，莊秀訓尚得親自申辦上開業務，尤難逕認其已不具識別能力。徵諸莊秀訓106年5月11日申辦印鑑證明後，於翌日系爭買賣契約書簽立時、106年6月16日系爭協議書簽立時亦均在場；該印鑑證明之印鑑復係用於系爭買賣契約書、系爭協議書，及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申請文件（不爭執事項第㈣、㈧點）。莊秀訓既非無識別能力，復於買賣之準備、締結時在場，柳承蔭及林慧2人抗辯莊秀訓係出於自己之意思出售系爭房地等情，堪信非虛。況林慧2人抗辯系爭買賣契約書簽訂後，為配合莊秀訓節稅考量，復簽署系爭協議書，系爭房地並未立即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而係先辦理信託及抵押權設定登記作為擔保，於107年9月5日始塗銷信託登記、於107年10月1日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等情，核與系爭協議書記載「…因乙方（即莊秀訓）一生一次土地增值稅優惠稅率已經使用過，甲方（即林慧2人）同意配合乙方至國（應指「民國」）107年8月29日辦理土地一生一屋增值稅優惠稅率」等語相符（北司補卷第119頁）；前述系爭房地之登記經過亦為原告所不爭（不爭執事項第㈡點）。林慧2人抗辯其等以高於當時市價之價格買受系爭房地，未據原告爭執；林慧2人就價款之給付，除簽約時現金100萬元、尾款現金106萬8,094元外，其餘均以指明受款人為莊秀訓之支票、匯付莊秀訓金融機構帳戶，及申辦貸款清償系爭房地原有抵押債務之方式，全額給付等情，亦為原告所不爭（不爭執事項第㈥點）。綜觀上開契約條件及價金之給付，客觀上亦無從認莊秀訓因系爭房地之出售受有何損害。原告主張柳承蔭及林慧2人就系爭房地之交易及所有權移轉登記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云云，並非有據。原告主張聖得福公司因洪柏安之行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云云，自亦無可採。

八、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項、地政士法第26條、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及民法第179條等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莊秀訓之全體繼承人2,5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0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鄧晴馨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0　　日

　　　　　　　　　　　　　　　書記官　江慧君



